律师事务所变更负责人程序

 律师事务所变更负责人应当提交下列申请材料：

（一）行政许可申请书；

（二）《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变更登记表》；

（三）变更后的律师事务所章程、合伙协议（加盖律师事务所公章）；

（四）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副本。

国资所变更负责人的，还应提交主管司法局的任免文件。

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应当是本所合伙人。个人律师事务所的设立人为律师事务所负责人，不得变更。

